


第一部分 合同书

宁陵县畜牧发展服务中心宁陵县2025年肉蛋奶大县奖励养殖设备采购

项目项目 进行了采购。商丘铭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为该项目中标供应商。

现于中标 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本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之规定，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经宁陵县畜牧

发展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甲方)和商丘铭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乙方)协 商一致，约定以下合同条款，以兹共同遵守、全面履行。

1. 1合同组成部分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构成一个整体，需综合解释、相互补充。

如果下列文件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情形，那么在保证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

的前提下，组成本合同的多个文件的优先适用顺序如下：

1.1.1 本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变更协议；

1.1.2 中标通知书；

1. 1.3投标文件(含澄清或者说明文件);

1. 1.4招标文件(含澄清或者修改文件);

1.1.5其他相关采购文件。

1 . 2标的

1.2.1标的名称：宁陵县畜牧发展服务中心宁陵县2025年肉蛋奶大县奖

励养殖设备采购项目 ;

1.2.2标的质量： 合格，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现行标准 。

1 . 3价款

本合同总价为：¥ 2977000.00 元(大写： 贰佰玖拾柒万柒仟元整人民币)

。



1.4付款方式和发票开具方式

1.4.1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首付合同总价款的60%，验收合格后付至

合同总价款的100%。;

1.4.2 发票开具方式： 普 通 发 票

1.5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1.5.1 履行期限： 签订合同后7日历天内供货安装并调试完成 ;

1.5.2 履行地点： 采 购 人 指 定 地 点 ;

1.5.3 履行方式： 交 货 方 式

1.6 违约责任

1.6.1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交付货物，那么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交付货物一日的

应交付而未交付货物价格的 1 %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 1 %;

迟延交付货物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甲方有权在要求

乙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

1.6.2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甲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那

么乙方可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付款一日的应付而未付款的_

1 %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 1 %;迟延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数额



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 乙方有权在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

知甲方解除本合同；

1.6.3 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经

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的，或者任何一方有腐败行为(即：提供或给予或接受或索取任何财

物或其他好处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

中的行为)或者欺诈行为(即： 以谎报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来影响对方当

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 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解

除本合同；

1.6.4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仍有权要求

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

约方赔偿损失； 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同时，仍有权要求

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和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且守约方

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

式；

1.6.5 除前述约定外，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

务，对方当事人均有权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且对方

当事人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

济方式；

1.6.6如果出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书面通知甲

方暂停采购活动的情形，或者询问或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导致甲方

中止履行合同的情形，均不视为甲方违约。

1.7合同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当事人均可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

决；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选择下列第 1.7.2 种 方

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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